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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地四机构开展特定养老储蓄试点，养老金融产品进一步丰富

7 月 29 日，银保监会和人民银行发布《关于开展特定养老储蓄试点工作的通知》

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进一步丰富第三支柱养老金融产品供给，助力国家更好应对

老龄化问题。具体关注点如下：

第一，《通知》为解决我国三支柱养老金融体系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有力抓手。

当前我国三支柱养老金融体系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。第一支柱方面，根据《2021

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披露的数据，截止 2021 年末，参加基本

养老保险人数突破 10 亿人，占 15 岁以上总人口数的比重接近 90%；第二支柱方面，截

止 2021 年末，全国有 11.75 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，参加职工 2875 万人，年末企业

年金投资运营规模 2.61 万亿元。第三支柱方面，主要有养老储蓄、商业养老保险以及

养老理财等金融产品，但上述产品均处于发展阶段，规模较小，难以满足老龄群体的

多元化金融需求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相较于其他养老金融产品，养老储蓄更受老龄群体

青睐。根据《中国养老金融调查报告（2021）》披露的数据，超过半数的调查对象选

择银行存款作为财富积累的手段。此次特定养老储蓄试点工作的开展将有助于织牢兜

底性养老服务网，促进和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金融供给。

第二，《通知》明确在“五地四机构”进行试点，有序推进养老储蓄产品发展进

程。在试点银行选择方面，四大行作为我国银行体系的“排头兵”，在客户资源、产

品设计以及风险管控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优势。在试点城市选择方面，分别选取合肥、

广州、成都、西安和青岛五个城市作为首批试点，充分体现养老金融产品的普惠属性，

兼顾各地区老龄群体的差异化金融需求。在试点规模方面，《通知》明确规定单家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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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试点规模不能超过 100 亿元，有利于在试点阶段对养老储蓄产品进行灵活调整。在

产品设计方面，《通知》规定特定养老储蓄产品包括整存整取、零存整取和整存零取

三种类型，产品利率略高于大型银行五年期定期存款的挂牌利率。相较于养老理财，

养老储蓄更加强调低风险的特点，二者互相补充，更能满足老龄群体多元化的金融需

求。

第三，试点银行要积极开展养老储蓄业务，提高业务发展的质效水平。《通知》

要求试点银行做好产品设计、内部控制、风险管理和消费者保护等工作，保障特定养

老储蓄业务稳健运行。试点银行需要按照《通知》的要求，发挥重要作用：一是要明

确职责分工和组织架构，分配合理且充分的资源进行产品的开发与运营，提升业务管

理水平，制定完善业务流程，保障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。二是抓住机遇，充分发挥试

点银行在客户、渠道、资金、技术等方面的优势，在对老龄群体进行精准画像的基础

上，突出储蓄产品的养老属性。还应根据产品运行情况，积极为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出

台献言建策，从多角度出发提出切实可行的完善方案。三是要做好养老储蓄业务的风

险管理，建立注重长期收益与风险考量的产品体系，根据不同的风险偏好、财富积累、

收入现金流等特征，形成差异化、系统化产品组合，进一步强化养老储蓄产品稳健性、

长期性以及普惠性的特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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